
惠州市建设工程项目审批制度专项改革试点
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惠市工改办〔2019〕l号

关于印发《惠州市建设工程项目审批事项

否决申诉救济制度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’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:

《惠州市建设工程项目审批事项否决申诉救济制度（试行）》

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’现印发给你们’请认真组织实施。实施过

程中遇到的问题’请径向市发展改革局反映。

监Ⅲ
惠州市建

改革试



惠州市建设工程项目审批事项

否决申诉救济制度（试行）

第一条为了进一步深化建设工程项目审批制度改革’增强

行政机关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,保障项目业主合法权益,优化

我市营商环境’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建设工程项目审批事项否决申诉救济制度是指相

关职能部门在履行建设工程项目审批事项时,审批单位在审核项

目业主申报材料后认为项目不符合产业政策｀城建规划｀环保标

准｀技术标准等’项目业主经修改完善后仍达不到审批要求’审

批单位拟对该事项实行否决审批的,告知项目业主可提出申诉救

济。

第三条本制度适用于我市各部门在受理建设工程项目的

洽谈、落地审批’以及从开工到完工的所有审批事项。

第四条本制度按照‘‘科学分类,分级复核’,的原则办理’根

据项目规模大小,项目对经济社会影响程度实行不同层次的否决

申诉救济制度。

第五条事前辅导。各审批单位在受理审批事项申请时’应

当对项目业主的申报材料进行认真审核’不能轻易作出否定的决

定。对通过修改技术方案｀完善前置材料等方式可以补办相关手

续和材料的,审批单位要做好辅导工作’明确告知项目业主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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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常程序补办相关材料再继续办理·对未能补办相关手续和材料

的’依据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确属不能办理的审批事项’审批单

位在否决审批事项前’要做好否决前解释工作,明确告知项目业

主否决的具体依据。

第六条启动救济。对于经过事前辅导后审批单位仍拟作出

否决审批的事项’应告知项目业主可进行申诉并填写《惠州市建

设工程项目审批事项否决申诉表》（以下简称《否决申诉表》）。

项目业主提出申诉的,按照‘‘谁审批、谁负责’,的原则’审批单位

正式启动否决申诉救济。

第七条办理流程。否决申诉救济制度启动后’根据不同项

目实行不同的办理流程。

（一）项目投资规模较小（总投资估算5000万元以下）且

非省、市的重点项目。审批单位经办科室2个工作日内报分管领

导裁定审批意见,分管领导在2个工作日内作出裁决。

（二）项目投资规模较大（总投资估算5000万元ˉ5亿元）

或属省｀市的重点项目。审批单位经办科室2个工作日内报分管

领导裁定审批意见’分管领导在2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意见,其

中分管领导认为符合办理条件的,审批事项继续按照程序办理;

分管领导同意实行否决意见的,须上报审批单位主要领导,主要

领导在3个工作日内作出裁决°

（三）项目投资规模大（总投资估算5亿元及以上）或列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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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重点布局（或专项）计划的项目。审批单位经办科室2个工作

日内报分管领导裁定审批意见’分管领导在2个工作日内提出审

核意见’其中分管领导认为符合办理条件的’审批事项继续按照

程序办理;分管领导同意实行否决意见的,须上报审批单位班子

会议讨论后作出裁定°审批单位在分管领导出具审核意见的5个

工作日内召开班子会议讨论’讨论后认为符合办理条件’审批事

项继续按照程序办理;班子会议讨论后仍实行否决意见的’须上

报政府审批事项分管领导和建设项目分管领导报备。

第∧条结果告知°经最终裁定后’审批单位要在l个工作

日将最终裁定结果告知项目业主’如果符合办理审批条件’继续

按程序办理;如果不符合办理条件’则告知项目业主确定否决。

审批单位要将《否决申诉表》存档。

第九条各县（区）可结合本地实际’制定本县（区）的否

决申诉救济制度。全市各级各部门在办理建设工程项目审批事项

时要严格按照否决申诉救济制度执行’在办理相关审批事项时应

主动告知项目业主本制度相关情况’并在部门的门户网站以及各

类办事指南上公告本制度。相关人员违反本制度’经查实后’根

据情节轻重’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第十条惠州市建设工程项目审批制度专项改革试点工作

领导小组负责对实行建设工程项目审批事项否决申诉救济制度

的单位进行指导＼督促｀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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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本制度由惠州市发展和改革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试行’试行期限两年。

附件:《惠州市建设工程项目审批事项否决申诉表》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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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惠州市建设工程项目审批事项否决申诉表

项目业主单位（盖章）: 填报时间:年月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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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主单位

经办人姓名

联系

电话

电子

邮箱

项目总投资

（万元）

项目建

设规模

申报事项

有关情况

审批单位及

经办科室

经办人

姓名

经办人

否定的依据
签名 ••

年月日

科长

审核意见

签名 ••

年月日



备注说明:l.此表中前3行由项目业主填写并加盖公章,提交给审批单位经办人;2.

审批单位经办人收到此表后’按照程序报批;3·此表审批单位存档备查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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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管领导

审批意见
签名 ••

年月日

主要领导

审批意见 签名 ••

年月日

局务会议

讨论意见

办结情况

审批部门盖章

年月日


